附件2：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职业道德守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非常重视自身职业道德规范建设，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成立后不久，就将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在总结守则实施情况的基础上，于1996年12月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本世纪初，为了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引，中注协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了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内容，基本满足了规范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行为的要求。 

　　近几年来，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执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各界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面临新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总结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成功经验，充分借鉴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规范的最新成果，起草一套既能体现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和发展要求，又能满足国际趋同需要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 

　　二、主要特点 

　　与现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相比，《征求意见稿》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体现了原则导向的准则制定要求。《征求意见稿》引入职业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解决道德问题的概念框架。概念框架首先设定职业道德基本原则，要求职业会计师根据具体情况识别出对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造成威胁的情形，并判断是否能够采取防范措施消除威胁或将威胁降至可接受水平。如果不能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应当拒绝或解除业务委托，或者停止某一行为。概念框架不但为职业会计师提供了解决道德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路，而且具有广泛适用性，能够避免规则导向准则制定方法下容易产生的规避现象。 

　　二是体现了行业维护公众利益的宗旨。针对安然、世通财务舞弊等案件中暴露出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问题，《征求意见稿》强化了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要求，详细列明了威胁独立性的情形，对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客户提供非鉴证业务、高级审计员工长期为同一客户服务、审计员工拟到审计客户任职、审计收费、薪酬和业绩评价政策等实务中存在的独立性问题进行了规范。同时，《征求意见稿》还根据审计对象是否涉及公众利益进行区别规定。对上市公司等审计对象，规定了更严格的职业道德要求。 

　　三是体现了全面的原则。《征求意见稿》共七万多字，分为五编，其中第一编规定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运用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方法，适用于所有会员。第二编至第四编规定执业会员如何具体运用职业道德概念框架方法，并对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审阅及其他鉴证业务中的独立性要求做出了详细规定。第五编规定非执业会员如何具体运用职业道德概念框架方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将非执业会员纳入规范的框架，体现了财务报告生成链条上执业会员与非执业会员的联动要求，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和审计质量。同时，也体现了包括非执业会员在内的职业会计师队伍具有统一的高职业道德要求。 

　　四是体现了国际趋同的要求。近些年来，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经历了几次大的修订。当前，国际会计师道德准则理事会正在对它进行新一轮的修订，旨在使守则对职业会计师的道德要求更加明晰。目前，新修订的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征求意见稿》充分借鉴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修订的最新成果，在所有重大方面与其保持一致，实现了同步。 

　　三、重点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请重点对以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1.由于道德和文化密切相关，《征求意见稿》如何更好地体现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文化和执业环境的特色？ 

　　2.《征求意见稿》的标题是否恰当？框架结构是否合理？ 

　　3.除《征求意见稿》规范的内容外，实务中还有哪些涉及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解决？ 

　　4.注册会计师在从事审计和审阅业务时的独立性要求，与从事其他鉴证业务时的独立性要求有所不同。为便于理解和使用，《征求意见稿》分别在两编中予以规定，其中部分内容存在重复，是否有必要？ 

　　5.《征求意见稿》中概念框架的运用及在第三编和第四编中相关的记录要求主要是针对超过可接受水平的威胁，这样规定是否可以提高运用概念框架方法的效率和效果？ 

　　6.《征求意见稿》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关于执行公众利益实体审计业务时对于关键审计合伙人（项目负责人）轮换的规定是否恰当？是否有必要增加有关部门的特别规定，如证监会《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国资委有关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要求5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规定？ 

　　7.《征求意见稿》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在审计客户属于公众利益实体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不应提供与内部会计控制、财务系统或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审计服务。"这一限制性规定是否恰当？是否应当对于向属于公众利益实体的审计客户提供非重要的内部审计服务做出例外规定？ 

　　8.根据《征求意见稿》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两年从属于公众利益实体的某一审计客户及其关联实体所收取的全部费用占其从所有客户收取全部费用的比重超过15%，除非该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治理层披露这一事实，并与治理层讨论采取防范措施将威胁降至可接受水平，否则将产生重大的自身利益威胁。采取的防范措施是否恰当？产生重大自身利益威胁的收费比例界限（15%）是否恰当？ 

　　9.《征求意见稿》中有关直系亲属和近亲属的定义是否恰当？
